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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即墨古县衙有这样一副楹联：
“堂外四时春和风甘雨，案头三尺法烈日
严霜。”说的是，对待百姓像春风细雨一
样亲善温和，而断案时像烈日严霜一样不
徇私情严肃认真。执法办案，既要严肃认
真、一丝不苟，又要对待老百姓亲善温
和、真诚热情，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
个和谐的“结合体”。在我国这样一个法
治意识较弱、法律习惯需要长期培养的乡
土社会中，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难点，往往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当
事人群体上。白泉民院长提出的“热心、
耐心、细心、诚心”四心工作法，要求广
大法官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对每一
位群众的深厚感情、本着对每一位群众高
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抓住了司法为民
的根本实质，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希望
自己的诉求被倾听、被重视的渴望，对于
拉近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提升司
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用好“四心”工作法，树牢群众

观念是前提

有法官认为，只要掌握了司法的“技
巧”，就能够正确裁判，得到案件的“唯一”
正解，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案结事不了”
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们
在追求“案情”加“法律”实现“案结”的过程
中，是不是把群众摆在了重要位置，实现了
“群众满意”。曾有学者如此评价：法官如淡
漠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即使职业技能再
高超，也只会是一个机械办案的“技术官
僚”而已。白泉民院长提出的“热心、耐心、
细心、诚心”四心工作法，就是要求我们增
强群众意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做到热心接待当事人、耐心倾听当事人
诉求、细心审判每一起案件、诚心地帮助当
事人解决问题。树牢群众观念，首先要加强
个人修养。修己需明志，“志”即目标，要引

导广大法官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工作
目标，并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贯
穿司法工作始终。树牢群众观念，要端正工
作态度。如果法官工作态度不认真，敷衍塞
责，拖拖拉拉，对群众来说，直接感受就是
法官态度麻木冷漠、摆架子、耍威风，“四
心”又从何谈起？因此，树牢群众观念、端正
工作态度至关重要，要认认真真地办好每
一起案件、干好每一项工作，以务实的工作
作风推进“四心”工作法的有效落实。树牢
群众观念，还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群众的
角度上思考问题，体谅老百姓打官司的难
处，这也是落实“四心”工作法的重要前提。
用好“四心”工作法，就必须设身处地地为
群众着想，从一张笑脸、一把椅子、一杯热
茶、一声问候做起，努力让当事人少跑一趟
腿、少等一分钟、少费一份心、少误一次工，
让一次次真情付出转化成一把把化解纠纷
的“钥匙”，让当事人平抑情绪、理性解纷。

二、用好“四心”工作法，提升司法

能力是关键

工作方法是建立在工作能力之上的，
如果能力不足，即使工作方法和技巧再好，
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用好“四心”工
作法，既要注重司法能力建设，提高运用
“四心”工作法的技能，又要把“四心”工作
法作为提升做群众工作能力的有效方法。
首先要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努力做到平心
静听、耐心细听，不随便打断当事人发言，
全面、客观地了解当事人的真实诉求；要文
明热情地接待每一名当事人，平心静气地
与当事人进行沟通，避免因言语不当使当
事人对法院和法官产生质疑。要提高辨法
析理的能力，注意从情理、法理等多方面、
多角度向当事人进行引导解释，把法言法
语转化成老百姓容易接受的通俗用语，把
法律依据讲透彻、把裁判理由说明白，让当

事人赢得明白、输得服气。要提高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不仅要善于沟通、辨法析理，
还需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实质方案，促成纠
纷的妥善解决，尽量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特
别是对于立案难、执行难、信访难等诉讼难
题，要积极运用“四心”工作法，理顺法官与
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尽快帮助当事人从
诉讼中解脱出来，使群众能够更加信任司
法、尊重司法。

三、用好“四心”工作法，贯穿诉讼

全程是基本要求

人民群众和诉讼当事人是通过每一个
具体的案件、法官的一言一行感受司法为
民和司法公正的，所以法官应从接好每一
次信访、开好每一个庭、写好每一份法律
文书等日常点滴工作做起，时时处处体现
人民法官为人民的良好形象。用好“四
心”工作法，要求我们每一名法官和工作
人员要将深厚的群众感情渗透到立案、接
访、开庭、执行等诉讼的各个阶段、各个
环节中去，落实到法官的一言一行中去。
要加强诉讼指导，耐心细致地开展诉讼风
险提示、诉讼引导，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
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要健全司法便
民机制，主动到社区乡村、到群众身边去
司法、去办案，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就地
调解、就地开庭，尽可能地为诉讼当事人
提供便利。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实现立
案、庭审、听证、执行、宣判、裁判文书
和司法政务信息的全方位公开，最大限度
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要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畅通司法救助
“绿色通道”，对涉及困难企业职工、农
民工以及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案件，优先
立案、快速审理、及时执行。要认真做好
涉诉信访工作，推行领导下访、带案回访
制度，热情、文明、礼貌接待每一位来访
当事人，以“热心”拉近距离、以“耐

心”理顺情绪、以“细心”赢得理解、以
“诚心”换取信任，真心实意地帮助当事人
解决好实际问题。

四、用好“四心”工作法，维护好群

众合法权益是核心

人民法院既是民生问题的面对者，也
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生力军，维护好、实现
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职
责所在。用好“四心”工作法，需要我们把主
要时间、主要精力、主要力量、主要资源都
用在执法办案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实践中，要建立健全和谐司法机制，坚
持以“情”办案，既解当事人之间的“法结”，
又解“心结”，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与对话，
自主解决纠纷，避免将法庭变为诉讼技巧
的竞技场。要建立健全柔性司法机制，在法
律规则空间内，综合考虑法律、法理、公序
良俗等多重因素，最大限度地把适用法律
条文与实现司法目的结合起来；在处理涉
及不同利益群体的重大案件时，既要运用
法律智慧，又要运用政治智慧，尽量争取
把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好。要建立健全能动
干预机制，在尊重正当程序的前提下确保
实质正义的实现，要考虑当事人诉讼能力
的平衡，做好必要的举证指导、风险提
示、便民服务、事实调查，切实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只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司法才能更有力度。落实好“四心”工作
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司法服务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增强法官的亲和力和感召
力，树立法官亲民、爱民的形象，惟有如
此，司法事业才能历经日久而弥新，不断
在实践中迸发出蓬勃朝气。

用好“四心”工作法 扎实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姜树政

院长论坛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实现担保物权，新
民诉法在修改中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
法和司法经验，在其特别程序中增设了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这一新内容。

目前，该类案件已陆续进入基层法院

的审判视野，且呈快速增长之势，让基层
法院应接不暇。在司法实务中，有相当一
部分债权人不再热衷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要
求实现担保物权，而是比较多地直接向法
院申请裁定变卖、拍卖担保财产，这一现

象在大额财产担保案件中尤
其明显。究其原因，笔者认
为，除了按照特别程序实现
担保物权具有简便快捷的优
势外，节约诉讼费支出也是
债权人偏好选择此种权利救
济方式的一个重要考量。

对于该类案件如何收费
的问题，目前，司法界主要
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类

案件应当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
关规定按件收取申请费，而不应以申请实
现抵押物权标的额为依据收取。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类案件不应该收
取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及申请费。

依据目前法律规定，笔者同意第二种
观点。首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
条明确规定，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
费：(一)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
审理的案件。鉴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规定
在特别程序中，因此，按债权人诉请标的
额收取案件受理费没有依据。其次，《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对交
纳申请费的案件范围和交费标准分别采取
列举的方式进行了界定，均未设有兜底条
款。且上述办法出台时，旧民诉法中已有

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对此，立法者不可
能不知晓，但上述办法仍未就特别程序案
件收取申请费问题予以规定。因此，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按件收取申请费及以何种案
件为参照、收费多少均找不到相关依据。

通过对该类案件进行审理，笔者发
现，在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进行审查时，
人民法院不仅要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应材
料，如担保物权是否成立的证明文件(包括
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权登记证明或者
他项权利证书等)、担保的债务是否已经届
满、担保物的现状等事实，必要时还要依
职权调查相关事实并询问相关当事人。与
诉讼程序相比，基层法院司法成本的消耗
并未明显减少，而申请人却无需交纳诉讼
费用。由此导致该类案件“井喷”，助长
了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其后果恐怕是立法
者在制度设计之初没有想到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
题，加强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尽快跟进配
套措施，是破解目前该类案件困扰基层法
院的必要之举。

朱杰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收费问题探析

设备、车辆、钢琴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对以下标的按
现状在我公司拍卖厅以电子竞价
或现场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
1、化工设备一宗。包括：水环

真空泵压缩机、搪瓷釜、不锈钢反
应釜、2T 蒸汽锅炉、1T 油锅炉、
干燥机等等。竞买保证金为 3 万
元人民币。2、鲁 FN6077 重型半
挂牵引车一辆，竞买保证金 1 万
元 人 民 币 。3 、钢 琴 4 2 架
(LF113GW2 架，LM116HB2 架，
L M 1 1 6 H B \ M 1 0 架 ，
LM116EBF26 架，LM116EMF2
架)，竞买保证金 2 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13791244299 李先生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

罘区上夼西路 24 号付 401 室
山东三升拍卖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

仲 裁 公 告
淄博塑工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高青县建筑安装总公司与你公司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2013-45 号、 2013-
46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答
辩通知、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约定组庭方

式及选定仲裁员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答辩期届满后第一个工作日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你公司应于组庭后第一个

工作日来本委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仲裁员

接受指(选)定声明书。开庭时间为组庭后第 6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地点本委。逾期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缺席审理并裁

决。来本委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30 日
内，逾期即视为送达。

淄博仲裁委员会

2013 年 9 月 6 日

安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安丘市恒祥纸箱加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曹金涛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一 案 ( 安 劳 人 仲 案 字
〔 2013 〕第 123 号)，申请人要
求你单位依法支付各项工伤待遇
7 万元。因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
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法定代表身份证明、授
权委托书及开庭通知书。提交答
辩书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0 日内。同时，定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山东省安
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
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安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0 一三年九月六日

资产处置公告
1、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对淄博聚丰塑料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转让，该债权本金为 597451 元及利息，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农信保借字(98)第 231 号；抵押
担保合同编号：农信抵借保字(98)第 231 号。

2、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对耿桥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转让，该债权本金为 398193 元及利息，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耿桥)农信借字(2001)第 1015
号；(耿桥)农信保字(2001)第 1015 号；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耿桥)农信抵借保字(2001)第 1015 号。

以上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我国法律法规许可的主体，包
括但不限于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但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或参与资产评估的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桓台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保留对债权资产构成和交易安排进行调整的权
利。

联络方式如下：
地址：桓台县兴桓路南段
邮编：256400
联系人：牛先生
联系电话：05338210159
监督电话：05338216298

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3 年 9 月 6 日

法 院 公 告
2013 年 9 月 6 日

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
孔维明(天津市武清区博明欢运输代理服务)
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在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 日依法作出(2 0 1 3 ) 寒商催字第 5
号、 6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孔维明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孙韶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胥德强申

请执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2010)寒商初字第
138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3)寒执恢字第 445 号执行通知书及(2013)
寒执恢字第 45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
你位于潍坊市寒亭区泰祥街 850 号 3 号楼 1
单元 101 室房屋一套(房产证号：潍房权证寒
亭字第 00037558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
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黄普江、胡红艳：本院受理原告王兰香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潍坊市寒
亭区人民法院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邱树全：本院受理原告张清洁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3)潍城民初字第 10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王健健：本院受理张明波与你及于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2)潍城望民初字第 8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望留
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桑爱云、陈月山、杨云芳：本院受理原

告刘丽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潍
城于民初字第 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崔宝林、臧俊英：本院受理原告孙丰海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潍城于民初
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王廷忠、于兰兰、王新亮、步同丽、李

臣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分行诉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刘配、刘翠、杨立华、孙兆华、王栋：本院

受理原告刘霞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潍城民初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刘海东、燕英、张大帅、刘金华：本院

受理原告刘霞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潍城民初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徐献成：本院受理原告谈光前诉你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名单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陈承明、武新和：本院受理原告王冰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潍城民初字第 16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肖志浩：本院受理原告孜牙旦木 . 托合

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名
单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耿明君申请宣告秦玉星失踪一

案，经查，秦玉星，女，原住址为诸城市舜王街
道孙仓社区吉林村(诸城市九台镇吉林村)，于
2008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秦玉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诸城市人民法院
咸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城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在诸城市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判决。

诸城市人民法院
青岛银龙飞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益利油漆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诸商初字第 16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
2853 元，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

诸城市人民法院
郭春田：原告崔洪山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3)诸城商初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城市人民法院
刘桂永、李芹花、刘宣波、张松林：本

院已受理原告李立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限届
满后第 3 日(若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
假日后第一日)上午 9 ： 00 在本院城关法庭
第二审判庭选择开庭地点审理本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诸城市人民法院
潍坊利得尔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李晓东、

刘文丽：本院受理潍坊万鑫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与李茂福、孙福胜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3)潍商终字第 23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良：本院受理的陈坤申请执行张良、

梁军霞民间借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济宁鹏
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张良名下房产(梁山
县城越山南路 12 号 5- 2 0 8 ，房产证号：
030633)进行了评估，并已作出《济鹏评字

(2013)第 13138 号报告书》。现予以公告送
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领取
报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
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我
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则应于公告
送达期限届满后 3 日内到我院技术室选定拍
卖机构并于拍卖日到现场参加拍卖，逾期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机构
公开拍卖。

梁山县人民法院
王济庆：本院受理原告林根景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梁山县人民法院
田斌：本院受理原告丁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梁山县人民法院
潘世汉：本院受理原告张承兰诉你赡养

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梁山县人民法院

程晓方 :本院受理原告于水晶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3)微民初字第 319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夏镇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王芳 :本院受理原告刘洪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2)微民初字第 1252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夏镇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原博：本院受理原告刘培培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夏镇法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周小兵：本院受理原告张红霞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2)兖民初字第 16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兖州市人民法院
郑国华：本院受理原告郭玉苓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
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兖州市人民法院
曹俊元、王喜凤、兖州市土佬茂畜牧业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春伟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兖商初字第 12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兖州市人民法院大
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山
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兖州市人民法院
郑华、滑伟：本院受理原告方亮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3)市民初字第 1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司继友、郭方意、王明文、陈国梁、王明

健：本院受理原告淄博市淄川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龙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中 国 拍 卖 行 业 最 高 资 质 A A A 企 业

拍 卖 公 告
鲁 银 拍 公 字 【 2 0 1 3 】 第 6 5 号

受山东潍坊烟草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 10 ：0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

pm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桑塔纳、雅阁、现代、别克、本

田、金杯、金龙大客、五十铃、解放箱货等车辆共计 29 辆，

整体拍卖，参考价 83 . 5 万元，竞买保证金 30 万元。

标的物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至 13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

示,详情登录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和我公司网站(www . sd-

yinxing . com)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6 时前将竞

买保证金交至我公司指定帐户(户名：山东光彩银星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7377010182800002716,开户行：中信银行济

南高新支行)，登录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办理竞买手续，详

见我公司网站说明。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五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联系电话：0531-88922898 13806333668

监督电话：13335108788

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8

号楼 2202 室

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成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决定对其拥有的共计 13 2

笔、金额约计 5300 万元的不良

债权一宗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有意向的法人单位请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前携带企业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

身份证明在正常营业时间内

到成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资产管理部(地址：成武县永昌

路 69 号)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

本情况 。

联系方式：宋科长

联系电话：0530-8610992

成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3 年 9 月 6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00 在济南市解放路 30-1

号国华大厦 1209 会议室对成武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拥有的共计 132 笔、金额

约计 5300 万元的不良债权一宗进行公

开拍卖。

有意向的法人单位请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前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

证明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到成武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资产管理部(地址：成武

县永昌路 69 号)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

本情况。

本次竞买人限定为法人单位。有

意向者请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5

时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

纳竞买保证金(不成交者不计息退还)。

联系人：王经理 0531-88389768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 30-1 号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在济南市解放路 30-1

号国华大厦 1209 会议室对山东济南润

丰农村合作银行所拥有的本息约计

72000 元的不良债权一宗进行公开拍

卖。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

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自公告之日起有意向者可到我

公司了解债权详情。

有意向的竞买人请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6 时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竞

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不成交者不计

息退还)。

联系人：李经理

0531-88389736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联系地址：济南市解放路 30-1 号

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

烟 台 嘉 利 达 拍 卖 行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2013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莱州市渤海粉末

冶金有限公司贷款债权。

竞买保证金：叁万元整(2013 年 9 月 13 日 16 时前到本公司指定帐户)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咨询电话：(0535)2216574 监督电话：(0535)2211630

公司地址：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 号

望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2013 年 9 月 6 日

近日，原告刘某向安丘市人民
法院撤回对被告鞠某的起诉，被告
鞠某撤回了对原告的反诉，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以双方和解的结局
落下了帷幕。原告超过保证期间后
起诉保证人，不但未追回借款，反
而承担了被告鞠某因本案支出的鉴
定费中的 1 . 5 万元，其伪造重要
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
为，还差点被人民法院处以罚款、
拘留。这一结果值得深思。

2012 年 10 月 26 日，原告刘
某将鞠某诉至法院，称 2010 年 11
月 2 日，借款人鞠某某、王某某夫
妻二人为经营煤炭生意，向其借款
10 万元，约定使用
期 6 个月，由毕某与
被告鞠某提供担保，
并且约定到期归还，
担保人负连带责任，
直至还清为止。后借
款人鞠某某、王某某
与另一担保人毕某均
下落不明，原告刘某
遂向安丘法院起诉鞠
某，要求被告鞠某偿
还借款 10 万元。

在庭审中，原告
刘某向法庭提交证据
借条一份，该借条内
容载明：“今借到刘
某现金壹拾万元整，
利息为千分之二十
五，使用期限六个
月，到期保证归还，
担保人负连带责任，
直到还清为止。”被
告鞠某对借条中“直
到还清为止”的内容
提出异议，称这句话
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是原告后来加上的，
书写这句话时他不在
场，现保证期间已
过，他不应再承担保
证责任。同时申请对
借条中“直到还清为
止”的书写时间进行
鉴定。法院遂依法委
托物证技术鉴定部门
对该借条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为：借条中
“直到还清为止”与
其他内容系同一人书
写，不是借条落款时
间 2010 年 11 月 2 日形成，是在近
一年内书写形成。据此，被告以原
告伪造证据导致自己额外支出鉴定
费用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赔偿他因
鉴定所支出的鉴定费 1 . 8 万元、
送检费 3000 元，共计 2 . 1 万元，
并承担反诉费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
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于证明当事人的事
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刘某
不能举证证明借条中“直到还清
为止”的内容是被告当面对原告
的承诺，故不能认定原被告对该
借款约定了保证期间或者属于保

证期间约定不明情形，应认定为
对保证期间未作约定。根据《担
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连
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
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
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
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
保证责任”。本案借款发生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约定的使用期
限为 6 个月，还款时间届满之日
应为 2011 年 5 月 2 日。依据查明
的事实，原被告对保证期间的约

定不属于约定不明，
而是对保证期间未作
约定，故不能适用 2
年保证期间的规定，
被告的保证期间应为 6
个月，即到 2011 年 11
月 3 日 止 。 原 告 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到
法院起诉，已超过法
律规定的保证期间，
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
能得到支持；而被告
的反诉请求是因为原
告伪造证据起诉的行
为引起的，其支出的
鉴定费属于合理必要
支出，不违背法律的
禁止性规定，应予支
持。

面对鉴定结果和被
告的答辩质证意见，还
没有认识到伪造证据行
为严重性的原告，在承
办法官明确告知其本案
的裁判依据以及伪造重
要证据的行为已构成妨
害民事诉讼，依法可以
对其进行罚款、拘留
时，原告刘某后悔不
已，提出自愿承担被告
鞠某 1 . 5 万元的鉴定
费，并向法院具结悔
过、申请撤诉。后原被
告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
成和解，法院亦裁定准
许原被告撤回起诉和反
诉。鉴于原告刘某认错
悔过态度较好，未对其
妨害民事诉讼的违法行
为采取强制措施。

法官点评

民间借贷中，以人的保证为他
人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不在少
数。由于借条书写不规范，对一些
重要事项约定不明或遗漏，以致发
生纠纷时，才发现当初签署的借条
存在问题，以致发生本案中原告刘
某伪造证据的事情。借此案也提醒
出借人，注意法律对诉讼时效和保
证期间的具体规定，依法通过合法
形式主张权利。法律不保护“躺在
权利簿上睡觉的懒惰之人”，不能存
有侥幸心理，妄图以伪造、毁灭证
据等形式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一旦露出马脚，人民法院将视情节
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偷鸡不成
蚀把米，刘某的行为应引以为戒。

王学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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